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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银保监局，各大型银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，各

保险公司：

为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有权机关办理保险

公司资本保证金账户查询、冻结、扣划有关事宜，维护保险

市场的平稳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、《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

法》（保监发〔2015〕37 号）、《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

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》（银监发

〔2014〕53 号）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指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指根据《保险公司资

本保证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符合相应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

（含邮政储蓄银行）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。

资本保证金，是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保

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保险公司成立后按照

其注册资本总额的 20%提取的，除保险公司清算时用于清偿

债务等特定用途外不得动用的资金。

二、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账户

管理制度，妥善处理相关账户接受有权机关查询、冻结、扣

划等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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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与存款人核实账户资金性质，在

存放期限内，不得同意存款人变更存款的性质、将存款本金

转出本存款银行以及其他对本存款的处置要求。对于保险公

司资本保证金账户，应在系统中进行特殊标识，并在相关网

络查控平台、电子化专线信息传输系统等相关平台、系统中

作出整体限制冻结、扣划设置。

四、银行业金融机构接到有权机关对于保险公司资本保

证金账户资金的查询、冻结、扣划指令时，应当按照法律法

规规定，通过人工或系统等方式，向有权机关提示账户资金

仅可用于清算时清偿债务等特定用途，以及账户允许查询但

不得冻结、扣划等安排。

五、银行业金融机构遇到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账户因不

当操作被有权机关冻结、扣划等重大异常情况时，应当及时

向中国银保监会报告。

六、本通知自 2020 年 10 月 10 日起施行。银行业金融

机构应当自施行之日起 2 个月内完成上述事项调整。

2020 年 9 月 11 日

（此件发至银保监分局与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）


